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5年4月27日
    府行救字第1150039835、
115039839號
訴願人：施OO         南投縣OO鎮OO路00巷0號
        施OO         同上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草屯鎮公所
訴願人施OO、施OO因申請兒童生日禮金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15年1月27日草鎮社字第1150003365號函、service@mail.tsaotun.gov.tw 電子郵件處分，提起訴願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     主  文
訴願駁回。
     事  實
     緣訴願人施OO、施OO設籍於OO鎮已逾十餘年，育有雙胞胎子女(109年8月18日出生)，現年為5歲。訴願人施OO於115年1月23日依據原處分機關公布之南投縣草屯鎮公所兒童生日禮金發放辦法(以下稱本辦法)提出申請。原處分機關分別以115年1月27日草鎮社字第1150003365號函、service@mail.tsaotun.gov.tw 電子郵件回覆拒絕。訴願人不服認原處分違法且損害權益，向本府提起訴願，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     理  由
1、 茲因訴願人施OO、施OO訴願之標的、內容相同，併案辦理，合先敘明。
2、 訴願人施OO陳述略以：(一)訴願人子女符合本辦法所定之請領資格：1.訴願人子女於109年8月18日出生，於114年8月18日滿5歲，符合本辦法第3條及第4條「年滿1歲至5歲兒童」之規定。2.訴願人連續設籍草屯鎮已逾10餘年，子女自出生登記亦設籍於草屯鎮至今未曾遷出，符合本辦法第4條第1款之設籍規定。3.依本辦法第6條，申請應於「每年生日起6個月內」提出，訴願人子女申請期限至115年2月18日止。訴願人於115年1月23日申請，並未逾期。(二)原處分機關之行政解釋違反本辦法第9條之施行規定：第9條規定並無任何追溯排除110年以前出生兒童之文字，原處分機關逕自以「出生年份」限縮適用對象，係增加法規所無之限制，顯已違反「法律保留原則」與「行政法原則」。(三)違反行政法之「平等原則」：訴願人子女現仍為5歲，符合法規所稱之福利對象，若僅因出生年份之些微差距(如109年12月與110年1月)，在同樣設籍且符合年齡的情況下卻有不同待遇，顯屬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6條之平等原則。
3、 訴願人OO陳述略以：(一)訴願人子女於申請時確實處於「年滿5歲」之狀態：依本辦法規定，對象為「年滿1歲至5歲兒童」，訴願人子女於109年8月18日生，於114年8月19日「年滿5歲」，依照一般法律齡計算，其「5歲」之法定身分持續至115年8月17日(滿6歲前1日)止，原處分機關稱115年1月1日時子女「已滿5歲」而不符請領資格，顯屬認事用法之違誤。若「年滿5歲」即排除，則本辦法第3條關於「5歲」之規定將形同具文。(二)原處分機關之解釋違反本辦法第6條之申請期限規定：依本辦法第6條明定，應於「每年生日起6個月內」提出申請。訴願人子女114年度(滿5歲)之生日為8月18日，依規定申請期限至115年2月18日止。本辦法既於115年1月1日施行，且訴願人之申請權利仍處於第6條所定之「6個月」合法期限內，原處分機關自應受理，不得以「未規劃追溯」為由拒絕，否則即是剝奪施行後仍具備有效申請之鎮民利益。(三)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與平等原則：本辦法全文並無「僅限110年後出生」或「排除施行日前已滿5歲者」之文字。原處分機關以電子郵件稱「立法意旨」不追溯，係以行政解釋增加法規所無之限制。同樣在115年1月1日具備「年滿5歲」事實之兒童，卻因出生月分不同而遭排除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6條之平等原則。
4、 依本辦法第3條規定：「設籍本鎮年滿一歲至五歲兒童，符合條件經申請及本所審核通過後，發放新臺幣二萬元整。」、第4條規定：「凡符合下列條件，年滿一歲至五歲兒童之父母一方或監護人一方得申請本生日禮金；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因故未能實際照顧兒童者，得由實際照顧兒童且與兒童共同居住之人代為申請：一、兒童自出生登記設籍本鎮，且申請人應連續設籍本鎮一年以上(以兒童出生日日期往前推算)，中途未曾遷出本鎮，且申請時仍設籍本鎮。二、兒童遷入本鎮連續設籍滿一年，且申請人應連續設籍本鎮一年以上(以遷入日期往前推算)，中途未曾遷出本鎮，且申請時仍設籍本鎮。三、兒童之父母一方無戶籍國民、大陸地區人民或外國籍人士者，不受設籍本鎮滿一年以上之限制。兒童或申請人戶籍遷出本鎮後又再遷入者，應重新計算設籍本鎮期間。兒童及申請人應於兒童年滿一歲至五歲生日前連續設籍本鎮滿一年，方得以請領。」、第6條規定：「申請人應於兒童年滿一歲至五歲，每年生日起六個月內，向本所社會課申請，每年請領一次為限，逾期視為放棄，不得要求追溯補發。」、第9條規定：「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。」。
5、 本案訴願人稱其子女於115年1月23日申請時，確實處於「年滿5歲」之法定狀態，符合本辦法第3條及第4條「年滿1歲至5歲兒童」之規定；惟本辦法所稱「年滿5歲」，係指5歲生日當日所發生之年齡事實，並非指滿5歲至未滿6歲前之年齡狀態。訴願人子女於本辦法施行前之114年8月18日，即已發生年滿5歲生日之事實，申請人115年1月23日提出申請時，係於5歲後至未滿6歲之年齡狀態，並不能補正其子女114年8月18日5歲生日時，本辦法尚未施行之法律狀態。
6、 又訴願人稱本辦法第9條，並無任何追溯排除110年以前出生兒童之文字，原處分機關逕自以「出生年份」限縮適用對象，係增加法規所無之限制，顯已違反「法律保留原則」與「行政法原則」；惟查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2～14條規定及學說實務見解參照，法規原則上於法規生效後始有適用，不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；……」法務部102年01月23日法律字第10200506430號著有函釋，原處分機關依本辦法第9條規定115年1月1日起施行後，生日年滿1至5歲之兒童，始得提出申請兒童生日禮金，因本案已逾申請年齡條件而未予許可，並無逕自以「出生年份」限縮適用對象，增加法規所無之限制，而有違反「法律保留原則」與「行政法原則」情事。
7、 另訴願人主張僅因出生月份之些微差異(如109年12月與110年1月)，在同樣設籍且符合年齡的情況下卻有不同待遇，顯屬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違反平等原則。查行政程序法第6條規定「行政行為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」，按法規施行前後是否發生構成要件，係法律上重要差異，非屬相同情形，法規以施行日期作為適用界線，係為確保制度安全性、行政可行性及財政可控性，具正當目的及理由，因施行日期所形成之時間差異，係任何法律制定所不可避免之結果，並非恣意或不合理之差別待遇，本案原處分依法行政並無違反平等原則。
8、 末按，訴願人主張子女114年度滿5歲之生日為8月18日，申請期限至115年2月18日止，並未逾期申請。惟本辦法第6條規定於每年生日起6個月內提出申請，係指於法規施行後，因符合申請要件而申請資格者，其行使權利之期間限制，並非賦予法規施行前已年滿5歲者溯及取得補助之依據，訴願人主張之6個月期間，係附隨於符合資格之條件，倘權利本身未於法規施行後發生，自無從主張期間尚未屆滿。
9、 綜上論結，原處分並無違誤，本件訴願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 玉 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呂 秀 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吳 萬 春 
   委員 黃 啟 修

   委員 陳 錦 白                  

   委員 賴 政 忠

   委員 蕭 秀 瑛
   委員 張 惠 瓊
   委員 林 倖 祺    

中  華  民  國115年4月2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長  許  淑 華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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